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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来华传教士对西法的译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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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因列强各国的外事交涉，晚清政府由最初被迫接触西法知识逐渐走向主动效仿西法规制。传播西法的主体是来华
新教传教士，他们在鸦片战争之前就通过译介西史和编纂词典等方式陆续输入西法概念，之后重点译介国际公法，促成晚清

新式外交理念的形成，甲午战后则偏重部门法和宪政类法律著作的译介。西方法学思想和法律制度的引入，对动摇晚清传

统律例观念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对清末法制改革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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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１９世纪初开始基督新教传教士陆续来华，
强调传教活动的人道主义目标，致力于改善人的现

世生活，他们在传播教义的同时，积极参与各种社

会事务，成立慈善团体，建立医院和学校，创办报刊

杂志，译述西方科学，开启了新一轮的西学东渐活

动。这一时期清政府对外交往渐多，面临“数千年

来未有之奇变”，深感“九州外之国林立矣，不有法

以维之，其何以国？”［１］接触了解西法知识、学习通

晓国际法规以应时局已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种宏

观背景下，西方的法学思想和法律制度逐渐被译介

传入晚清中国，促成了中国近代法学的萌芽、诞生

和发展，推动了中国近代法制史进程。

　　一　西法概念初入中国

自“礼仪之争”导致康熙禁教以后，清王朝逐渐

固步自封，依旧沉浸在夜郎自大的民族优越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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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来思想文化的排斥心理越演越烈，基督教被视

为于中国圣人之道无甚裨益的邪教，传教士被视为

居心叵测的危害风俗之徒，教案不断，就连培养“译

远方朝贡文字”的翰林院四译馆也被并入礼部，中

国自己关闭了中西交流的大门。与此同时，基督教

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已具有浓厚的世俗化色彩，它的

普世价值观不仅为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等观念

提供了思想基础，而且在理性主义影响下实现了与

近代科学文化的调和，尤其是“自由派”传教士，积

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圣俗协商，把建立人文主义

社会秩序作为神圣职责。基督新教传教士们跟随

殖民扩张和贸易输出的历史洪流冲破了清政府人

为设置的屏障浮厝东来，他们先期立足南洋诸岛，

传道救世，１８０７年马礼逊（Ｒｏｂｅｒｔ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第一次
登陆广州，随后裨治文（ＥｌｉｊａｈＢｒｉｄｇｍａｎ）、郭实腊
（ＣｈａｒｌｅｓＧｕｔｚｌａｆｆ）、米怜（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ｉｌｎｅ）和麦都思
（ＷａｌｔｅｒＭｅｄｈｕｒｓｔ）等人接踵而至，他们在中国大陆
开始兴办学堂，著书办报，译介各科西学。西方法

学知识的输入开始依附于对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

译介，要想了解泰西外土的司法状况、法律内容和

议会制度等，必先确立时空坐标，知晓天下各国基

本国情沿革。这一时期传教士刊印的很多中文著

作，都是以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知识为主的综合性书

籍，内容都涉及到政治和法学，如马礼逊的《西游地

球闻见略传》（Ｔｏｕｒ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麦都思的《地理
便童略传》（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Ｃａｔｅｃｈｉｓｍ）和《东西史记
和合》（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米怜的《全地万国
纪略》（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
过志略》（Ｂｒｉｅ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以及郭实腊的《万国史传》（Ｇｅｎ
ｅ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和《大英国统志》（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
等。这些书刊登载了丰富的近代西方政法知识，包

括世界各国的名称、主要欧美国家的政治情势与法

制概况、英美国家的议会制度“自主之理”与英美的

司法审判制度以及近代西方的监狱状况与狱政改

革等。

西方法学知识早期输入的最大障碍仍然是中

西语言的差异，很多法学概念缺乏先天性的中西语

言对等词。诚如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一样，克服

语言隔阂也是新教传教士首要解决的问题，为此他

们刻苦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编纂了一些英汉对照

的双语词典，其中著名的就有马礼逊的《华文字典》

（《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１８１５－
１８２３）和麦都思的《英华字典》（《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ｎｄＣｈｉ
ｎｅｓ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１８４２－１８４８），另外还有一些语言
工具书，如马歇曼的《中国言法》（１８１４）、戴尔的
《中文最常见三千字》（１８３４）和郭实腊的《中文语

法指南》（１８４２）等。作为来华新教第一人，马礼逊
根据《艺文备览》和《康熙字典》编译出《华文字典》

共六卷，合计四千五百九十五页，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部英汉汉英字典，努力确立英汉语言的对应关

系。这部字典主要是帮助西人学习汉语，同时也为

中西法学概念之间的双向理解和应用提供了有益

材料，他在字典中列举梳理了很多与法律相关的汉

语词汇及其英文释义，如“法律（ｔｈｅｌａｗ）”“原告
（ｔｈｅａｃｃｕｓｅｒｏｒ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被告（ｔｈｅａｃｃｕｓｅｄｏｒｄｅ
ｆｅｎｄａｎｔ）”和“公司（ｔｅｒｍｂｙｗｈｉｃ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等。《英华字典》则是以英语
词汇为编排基准，而用汉语词汇比附、状写、释义或

会通。一是英汉语中有直接的对等词汇，如

Ａｄｏｐｔ－立嗣，Ｂａｎｋｅｒ－银铺，Ｃｏｄｅ－律例，Ｃｏｕｒｔ－
衙门，Ｃｒｉｍｅ－罪过，Ｊｕｄｇｍｅｎｔ－审判，Ｐｏｌｉｃｅ－衙役，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刑罚，等等。二是缺乏汉语对等词的
则用近似的汉字组合或进行描述性解释，如

Ｌｉｂｅｒｔｙ－自主之理（今译“自由”等），Ｐｏｌｉｔｉｃｓ－衙门
之事（今译“政治”等），再如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今译“总统”
等）一词，字典里只是说明这是一个有权威的人，若

不知他的正式称呼，则可称之为“长”或“头目”，等

等。三是在汉语中没有相应指称对象，存在词位意

义空缺，如今译“陪审员”的 Ｊｕｒｙ，编者先指出清政
府缺乏对应的职位，然后阐释汉语的“乡绅”（Ｃｏｕｎ
ｔｒｙ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有时具有与之类似的功能，再如今译
“辩护人”的Ａｄｖｏｃａｔｅ，编者也说中国衙门里没有这
个角色，但有拟写状纸的的 “讼师”，而中国的“书

办”则类似于律师（Ｌａｗｙｅｒ），等等。西法观念的输
入也促使中国士大夫的“放眼看世界”，并开始零散

地介绍西方法学知识。魏源一直认同并提倡西方

“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的政法制度，［２］

他在《海国图志》中就介绍了英、美等国的联邦制

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西方政法知识。梁廷
$

则在《海国四说》中系统考察了美、英、法、荷等西方

国家的政法制度，其中的《合省国说》详细介绍了美

国的独立历程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等，阐述了诸

如宪法（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行政（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立法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司法（Ｊｕｄｉｃａｔｕｒｅ）以及权利（Ｒｉｇｈｔ）等
西法概念及相关知识。

　　二　国际公法的重点译介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两国签

订了条约，在诸如互派使节、外交文书的各种程式

以及其文本的语言和禁止使用歧视性称呼等方面

都做了相关规定，同时也要求中国必须面对和接受

西方近代的国际法知识。郑观应在《易言》中说：

“欧洲各国，动以智勇相尚，我中国并立，不得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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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控制，因变达权，故公法约章宜修也”。［３］其实早

前林则徐就为禁烟需要，曾聘请美国传教士伯驾

（ＰｅｔｅｒＰａｒｋｅｒ）和袁德辉等人翻译了瑞士法学家滑
达尔的《国际法》中关于战争、封锁和禁运等法律条

文，后编辑出版成《各国律例》，得以在与外国打交

道时有理有据。从外部条件看，国际法的引入归功

于在华的西方人包括政客和传教士的劝说建议和

躬亲译述，如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自己翻译了惠顿

《国际法原理》（《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书
中关于使节权的２４节内容，建议清廷外派使节，美
国驻华公使蒲安臣随后积极帮助丁韪良全部翻译

此书，解决互驻使节中的程序。从内部条件看，总

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署”）和其他洋务机构的

设立起到了制度和载体的保障，尤其是京师同文馆

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对于西学西法的引进贡献巨

大。恭亲王奕
%

与桂良、文祥等大臣上奏认为，办

理与外国的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而“欲悉

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

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

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４］１８６２年７
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办的以培养外文翻译为目

标的语言学校———同文馆成立了，通过西书翻译和

著述，西方的国际法得以走进中国，而翻译主角则

是担任同文馆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恭亲王

等人于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的一份奏折有这样记
载：“臣等因于各该国互相非毁之际，乘间探访，知

有《万国律例》（即《国家法原理》，编者注）一书，然

欲径向索取，并托翻译……丁韪良以无赀刊刻为可

惜，并称如得五百金，即可集事”。［５］在蒲安臣引荐

下，丁韪良得到了总署的资助和中文校订帮手，译

作很快定稿，１８６４年８月３０日朝廷批准总署刊刻
该书，由京都崇实馆分四卷刊刻，第一卷“释义明

源”，第二卷“论诸国自然之权”，第三卷“论平时往

来”，第四卷“论交战”，由张斯桂和总署大臣董恂

各撰序文一篇，年底正式出版时定名《万国公法》。

１８６７年同文馆教习科目扩大后，丁韪良被任命为新
设“万国公法”教习，１８６９年他在耶鲁大学进修国
家法后回到北京，于９月１６日担任同文馆总教习
兼国际法教习，此后身兼二职长达２５年之久。在
丁韪良的主持下，同文馆以译书为要务，公法教学

亦以译书为主，还译述了《公法便览》、《星轺指掌》

和《公法会通》等国际法著作，并纳入教学内容，

“携之于中国而课诸馆生”，“即以洋文课读，复令

译以汉文”。［６］

国际法的译介对近代中国法治进程产生了积

极影响。一是提高了清政府对国家外交关系的认

识。在１８６４年的普丹大沽口事件中，奕
%

与普鲁

士公使交涉时，就援引国际法关于中立国不受侵犯

原则，使得对方同意放行在我国港口扣留的丹麦船

只。二是作为近代发展起来的处理主权国家间关

系的准则，国际法与中国传统夷夏尊卑观念和以朝

贡制度为核心的对外交往相去胜远，它打破了晚清

以天朝自居的傲慢陈腐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

国人新的国际外交思想，有助于中国融入国际社

会。三是国际法的传播刺激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

的变法图强意识，其中的国家主权与平等原则促进

了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为核心的现代中国民族主

义的兴起。郑观应认为公法虽有价值，但“公法仍

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

屈也。是故有国者，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

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７］谭嗣同

阅读《万国公法》后的危机感，促生了他的变法维新

思想，“即如《万国公法》，为西人仁至义尽之书，亦

即《公羊春秋》之律。惜中国自己求亡，为外洋所不

齿……中国不自变法，以求利于公法，使外人代为

变之，则养生送死之权利一操于外人，可使四百兆

黄种之民胥为白种之奴役！”［８］

　　三　西法东渐的全面延续

从甲午战争到“预备立宪”的前后十余年间，是

西法东渐的重要延续时期，西方各国民法、刑法等

部门法大量被译介引入。同文馆执教的法国传教

士比利干早在１８８０年就将《法国法典》译成中文，
出版时定名《法国律例》，这是晚清翻译的第一部西

方民法，系统地介绍了法国民法的体系与内容，对

传统民、刑法律不分的中国影响巨大，其序言曰“民

律系制定民间一切私利之事也，而民律总为三纲，

共计二千二百八十一条，其中一纲论人，二纲论资

财，三纲论以何法能获资财利益”。［９］甲午战败对中

国政局和社会的震动沦肌浃髓，实业救国合群保种

成为当务之急，士大夫阶层逐渐认识到“旧法自不

能不量加变易，东西各国政法，可悉者亦多，取其所

长，补我所短，揆时变势，诚不可缓”。［１０］１９０２年广
学会将英国人甘格尔的《泰西民法志》译成中文，求

实斋在同年也翻译了《泰西商律》，修订法律馆则在

１９０５年组织翻译了《德意志民法》和《民法要论》
等。二十世纪初，国内外形势之趋迫使晚清政府考

虑实施新政以“预备立宪”，为此“著派沈家本、伍

廷芳等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

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１１］４８６４在沈、伍二人主

持下，修订法律馆先后翻译了以刑法为主的书籍，

如《美国刑事诉讼法》《德意志刑法》《意大利刑法》

《俄罗斯刑法》《荷兰刑法》《瑞士刑法》《日本刑事

诉讼法》和《日本监狱法》等三十余部。此外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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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法理学和宪法学的西书也陆续引入译介，仅

１９０２年就有文明书局出版的《民约论》和《美国宪
法提要》，广智书局出版的《政治学》和《万国宪法

考》，以及译书汇编社出版的《国家学原理》等。这

一时期的西法译介多是 “西译中述”式的中西两人

合译，而西人多是来华传教士，他们归因宣教，圣俗

协商，积极参与翻译、创刊、出版、办学等各种社会

事务。傅兰雅在《佐治刍言》（序）中就西书翻译过

程说过：“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

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

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

明处，则讲明之。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

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

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１２］

“预备立宪”到辛亥革命前后是西方宪政类法

学著作译介的高峰期。１９０５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
政归国后编译了《列国政要》，介绍了美、俄、德、意、

奥等国有关宪法、行政、司法、官制、军事和警察制

度的设置内容，为晚清的预备君主立宪提供借鉴。

１９０７年奕
%

奏请“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

馆”，并提出“现在入手办法，总以研究为主，研究之

要，不外编译东西洋各国宪法，以为借镜之资

历”。［１１］５７１４这一时期译介的法学著作有上海作新社

出版的《法学通论》、新民译书局出版的《英国地方

自治》、文明书局出版的《英国通典》、开明书局出

版的《普通选举法》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宪政

研究书》和《宪法大纲》等。这些西法书籍的译介

推动了晚清的法制改革与社会发展进程，１９０５年清
廷颁布预备立宪上谕中说“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

细甄核，仿行宪政”，［１１］５５６３１９０８年清廷还颁布《钦
定宪法大纲》，确立了“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

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的基本原则。［１３］这一时

期的西书翻译力量发生了变化，以传教士为主体的

西人日益势弱，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翻译前

台，主要是由于很多留洋学生陆续归国，他们在西

学储备和语言能力上逐渐胜任西学东渐的工作要

求。另外从二十世纪开始西法的译介多是由日本

转口输入的，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学西法取得的成

功给中国人极大的启发，加上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且

风俗、文字相近，两者当时都是君主政体，留日学生

每年达数千人，日本又是清末海外立宪党人和革命

党人聚集之处，这些都使得经日本消化的西法东渐

成为晚清中国西法输入的一大特点。１９０４年，张元
济翻译的《新译日本法规大全》是日本最全面的法

学专著，内容包括宪法、刑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

法和刑事诉讼法等２５类。随后译介的日本法律还

有织田万的《法学通论》、户水宽人的《法律学纲

领》和高田早苗的《国家学原理》，另外通过日文转

译的西法著作有英国希西利洛度利科的《英国地方

政治》、法国美佐的《代议政体原论》以及孟德斯鸠

的《万法精理》等。

西法东渐最初是晚清来华传教士圣俗协商译

述西学的客观结果，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同时晚清

政府迫于中外交涉的窘迫和压力，从开始被动而零

散地接触西法意识和观念，进而译介引入国际公法

书籍，后来为社会形势所驱使转为主动而系统地输

入西方法学理论和著作。西法译介主体则由前期

来华传教士为主转变为国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

留洋学生为主，西法的传入和出版地也先以上海为

中心，后来扩展到北京、广州和武汉各地。尽管晚

清政府受制于诸多不平等条约而未能在对外关系

中普遍适用国际法，但至少在形式上跨进了国际社

会，并被纳入国际法律秩序的范围，因此西法东渐

是中国法制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也促进了中国社

会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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